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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好“三资”监管组合拳 

推进体制机制再创新 

赵建东 顾峰 袁玉明 匡军国/江苏省泰兴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

 

近年来，江苏省泰兴市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发展，总量不断加大。2017 年，全市农村集体资产达 23.66 亿元。为管好用好这

些资产，泰兴市精心组织，大胆创新，全面深化创新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监督管理，有力推动了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监管规范化、

制度化、民主化进程。 

融入“一个平台”，提升科技监管水平。2017年，泰州市委市政府开发了“农村集体三资监管、阳光扶贫、农村廉情预警、

农村产权交易及新型经营主体管理系统”四大板块互联互通的“阳光三农”综合信息管理平台，在市、镇、村三级实现了“数

据共享一网通、管理责任一单清、阳光村务一点明”的“科技+监管”新实践。不断完善系统的功能，并提供给会计代理中心管

理人员、市镇监管人员和全体村民使用、查阅、反馈、跟踪督查，做到全程监管、全程留痕。全市 16个乡镇 331个村级及所属

单独核算的 526个组级的收支预算方案、财务数据、资产资源、各类合同全部进入管理平台，实行闭合运行。录入了全市 17891

户 30748 人的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和 245 个经济薄弱村的基础信息、收入情况和脱贫措施，录入 29.91 万农户家庭中的 37.22

万人的身份信息和电话号码，注册村民可通过平台查询自己享受的惠农补贴等情况。 

推进“两种模式”，探索监督管理方式。全面实行会计委托代理和委派。根据乡镇经济发展水平，在河失、宣堡、虹桥、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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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、姚王 5 个乡镇实行“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全代理”管理模式，以购买服务的方式，由乡镇与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协议，

明确双方权利义务，全面委托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代理镇村两级财务会计业务。其他 11个乡镇（街道）实行“村级会计委托代

理中心+异地委派”管理模式，会计委托代理中心人员从社会招聘或从现有人员中择优录用，村会计实行乡镇（街道）统一管理、

交叉轮岗、异地委派。构建“村级负责票据真实性，代理中心负责票据合规性，乡镇（街道）财政所负责资金安全性”的管理

体制，制定村级收支预算管理、集体资金支付、重大项目实施、资产资源发包、农村产权交易等方面的操作流程，落实驻镇会

计、驻村会计、村主要干部、村监委会成员的职责。 

实行“三层监督”，强化基层民主管理。一是全体村民实时监督。将村级财务、资产、资源、合同、债权债务等信息，同步

推送到公开平台，全体村民可以登录“泰州市农村集体三资公开平台”网站或下载安装“阳光村务”手机 APP，实时查看村务公

开情况，切实解决村务公开内容“在村人员看不懂，在外人员看不到”的问题。二是村务监委实时掌握。增设了“村级收支公

务卡”，将银行流水与村两委会成员、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、部分外出党员和经济能人的手机关联，通过短信方式实时推送村级

收支明细、工程建设项目付款等。三是平台专业实时监管。通过平台内部的勾稽关系，对合同到期、收款、经营性资产闲置、

资源未发包等情况自动预警。安排专人对预警提醒事项进行督办，及时反馈和解决预警事项，推动监管由事后向事前、事中前

移，确保平台真正发挥作用。 

完善“四项制度”，规范工作运行机制。一是全面执行预算控制管理制度。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、及时、准确编制财务收支

预算方案，年内计划实施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、公益事业建设项目和生产发展投资项目必须有明确的实施'方案和资金来源。二

是全面执行非现金结算及村务卡制度。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收支款项，必须通过转账方式实施。全面推行村级日常小额支出

村务卡监管，实现村务卡银行支付系统与“三资”平台、手机 APP连接，及时公开村账流水情况。三是全面执行举债申报制度。

严禁村级新增不良债权债务，严控村级举债兴办公共公益事业建设。村级确需举债的，本着“适度、可控、短期”的原则，在

落实还款来源的基础上，经乡镇（街道）审核同意，按“提出方案、代表讨论、公开公示、申报审批、实施跟踪、公布结果”

的程序进行。四是全面执行岗位责任追宄制度。落实全员岗位职责，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会计代理中心及相关人员由于故意

或者过失，不履行或者不真实履行职责，不执行村级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的，实行岗位责任追宄，按照工作内容、职责和程序从

最终环节查起，实行“谁失责、谁担责”。 

突出“五应五尽”，深化体制机制创新。一是农村集体资产“应核尽核”。在清产核资界限上，做到范围到边到底，实测定

位准确，对象无一遗漏；在债权债务核查上，确保公示、面询、函证、账证核对到位到人，程序上一步不少；在清核结果处理

上，依据核查报告，实行分类处置；在民主监督上，组织村民代表全程参与清理过程，村民代表会议决定无效资产核销，清理

结果向全体村民公布。二是农村产权交易“应进尽进”。充分利用农村“三资”管理信息平台，发挥记账、管理、预警、监督等

功能，建立集体资产资源管理台账，实行动态管理，加强定期监测，及时排查合同到期需再次交易的各类资产资源，确保“应

进必进”。三是农村产权制度“应改尽改”。在 72个村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，抓住建立健全组织、科学界定成员、

合理量化资产、促进持续发展等关键环节，全面组建村经济合作社和社区股份合作社，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

职能关系，指导各地采取“一镇一策”“一村一策”，界定好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实行集体经营性资产“量化到人、固化到户”，

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地制宜选择适合的发展路径和经营方式。四是村级财务收支“应审尽审”。强化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“一

年一审”、村主要干部任期与离任审计制度。对集体土地征用、集体债权债务、各类承包上交、村范围内的“一事一议”筹资筹

劳，特别是群众关心和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实行专项审计。五是涉农违纪案件“应查尽查”。运用“四种形态”，开展农村集体

“三资”管理领域的监督执纪问责。 


